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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9B_BD_c29_645951.htm 导读：本篇案例主要讲述提单

和运输合同的关系的案例分析提单和运输合同的关系 案例1[

案情摘要]中国天翔公司向英国拜丽公司出口大豆,价格条

款CIF伦敦．天翔公司和买方拜丽公司之间采用信用证结算，

信用证要求卖方提供不可转船直达提单，天翔公司要求船公

司签发了直达指示提单。天翔公司将经过签名的提单通过银

行结汇后转让到拜丽公司。货物抵达目的港后，拜丽公司凭

提单将货物提出，发现由于转船而进行第二次装卸，货物包

装不牢固发生短少，要求承运人赔偿。船公司认为发运人天

翔公司和自己达成口头协议允许转船，拒绝承担损失。 [问

题] 提单和运输合同是什么关系 [法理分析]该案例涉及到提和

承运人之间的关系。提单在不同当事人之间的效力，以及提

单和合同（口头）的关系。 提单是国际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

单据之一，在国际货物运输过程中，提单主要涉及三方当事

人，托运人，承运人和收货人，他们之间存在这基于提单之

上的两种关系：（1）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的关系；一般认为

，提单只是承运人同托运人之间所签订的运输合同的初步证

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》第77条，《海牙规则》第3条

第4款，《汉堡规则》第1条第7款都作出了这一规定。（2）

承运人和收货人之间的关系。根据法律和国际惯例，当提单

被转让到收货人手中时，对于提单的受让人与承运人来说，

提单就不仅是运输合同的证据，同样也是受让人之间的运输

合同，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以提单的规定为依据，



即使原来的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另有协议，但是由于提单的

受让人对一无所知，所以不得以此为由对抗第三人。这种规

定能够有效保证提单的流通性，保护善意的提单受让人。 综

合分析上述案例 首先，中国天翔公司作为托运人同船运公司

之间达成的口头约定应当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运输合同的

一部分，而提单表面所记载的事项只是双方之间运输合同的

初步证据，如果提单和运输合同之间有不符的地方，应当以

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